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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办理用电手续真简便，只要提供本

人身份证，剩下的事根本不用自己操心，而且

当天上午申请下午就可以用电了，太好喽

……”11月10日，固镇县新马桥镇卢渡村村民

卢佩社不无感慨地向人们说起自己办理用电

业务的亲身感受。

今年以来，固镇供电公司在创新客户业务

“免填单”服务的同时，进一步简化流程，一口

对外、一证办理、限时办结。即：客户办理报装

用电时，只要提供有效证件并在供用电合同上

签名，余下的手续全由营业厅人员办理。对具

备直接装表条件的低压居民客户，现场勘查确

定供电方案后，当场装表送电，不给客户增添

一点麻烦。优质快捷的供电服务受到众多客

户点赞。

（张敬军申秀亮）

“免填单”赢得客户点赞

“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是保护遗址的法定要求
和有效手段。省政府于 2012 年公布的《凌家滩遗址保护规
划》，详细划定了凌家滩遗址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大
小和边界。考虑到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表述太过
冗长。而且目前考古发掘面积仅为 2200 平方米，不到遗址总
面积的千分之二。随着考古进展，其范围可能进行调整”。据
杨果介绍，要求应当依法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由省
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在遗址保护范围和
建设控制地带设立保护标志和界桩。

条例草案要求，凌家滩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内禁止新批宅基
地，并将土地逐步调整为遗址保护用地，原有村民应当按照保
护规划逐步迁出安置。对原有住宅不符合保护规划的，应当结
合改善村落环境和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进行整治。按照凌家滩
遗址保护规划调整土地性质，迁出村民、整治村民住宅的，应当
依法予以补偿、补助。对凌家滩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和发
掘的，应当依法履行报批手续。

对于未经批准，在凌家滩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
进行建设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责令停
工、拆除违法建筑，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此外，根据条例，在凌家滩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内，禁止盗掘文物；对于取土、打井、挖建沟渠池塘、深翻土地、
损建坟、修墓的，由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恢复原状，可以并
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并将依托凌家滩遗址建立
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等，形成具有保护、收
藏、可研、参观、教育等功能的公共空间。

修改稿还增加了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以志愿服务、捐赠等形式参与湿地保护等内
容，并建议增加一款：“每年的 11 月 6 日将设
为安徽湿地日”。

根据草案修改稿，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建立湿地保护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解决湿地
保护的重大问题，落实湿地保护的目标和任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湿地保护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管理工
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财政、农业
(渔业)、水利、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规划、

交通运输、科技、卫生、旅游等实行严格的湿地
保护制度。并将建立湿地保护目标责任制和
考核评价制度，将湿地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作为
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
内容。

此外，修改稿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在河流交汇处、入湖口、重点污染防治河段
等区域，建设必要的人工湿地。采煤塌陷区所
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综合治理采煤塌
陷区水面、洼地，利用采煤塌陷区的积水区域
建立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等。

湿地保护区有啥“卵”都不要轻易捡拾

拾个鸟蛋，或罚款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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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家滩遗址是文化史上的一块“瑰宝”，但目前考古面积不
到总面积的千分之二，且已有损毁现象发生，亟须立法保护。
11月16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安徽省
凌家滩遗址保护条例（草案）》提请首次审议。

□星级记者 俞宝强

保护条例（草案）提请首次审议

凌家滩遗址
保护范围内搞建设
重罚50万

“凌家滩遗址是指位于马鞍山市含山县行政区域内，面积
160万平方米，是我省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的新
石器时代遗址”。据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果介
绍，该遗址历经 7 次发掘，发现墓葬、祭坛、环壕、红烧土、水井
等重要遗迹，出土了大量玉器、石器和陶器等文物，开创了我国
考古史上的多项纪录，对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国早期哲
学观念、中心聚落、社会组织、宗教礼仪、古人类生产生活等具
有重要意义。

“被学术界定名为‘凌家滩文化，成为与辽宁红山文化、浙
江良渚文化并列的中国三大古玉文化中心。并先后被评为全
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连续列入国家‘十一
五’、‘十二五’大遗址保护规划，是我省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资
源”。但杨果坦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凌家滩遗址保护面临的
形势严峻，例如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及经济建设对遗址本体及
其自然环境保护造成不良影响，甚至形成对遗址的损毁，亟须
立法加以约束。

根据草案规定，凌家滩遗址保护对象包括：遗址的历史风
貌和自然环境；房址、环壕、祭坛、墓葬区等古人类生产生活场
所；玉器、石器、陶器等可移动文物；其他需要保护的历史文化
遗产。同时，当地文物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
凌家滩遗址记录档案。记录档案应当准确翔实，系统完整。凌
家滩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对遗址及周边自然环境定期进行
监察，并记录存档。

划定保护对象，建立遗址记录档案

建设控制地带内禁止新批宅基地

11月16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了《安徽省湿地保护条例
（草案修改稿）》。此次修改稿，最重要的就是把之前“笼统不够全面”的禁止性行为及处罚标
准，首次一一规定。就连捡拾“动物卵”都作出规定，也许你不经意地“弯腰伸手”，就会罚你
500元，并且“卵”还要留下……

□星级记者 俞宝强


